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光大保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销售服务费费率调整的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5年12月1日发布了《关于

光大阳光现金宝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注册为光大保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相关业务安排的公告》，公告中对销售服务费实施了优惠。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光大保

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12月10日（含）

起结束对光大保德信阳光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025515）

开展的销售服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2025年12月10 日（含）起，本基金的销售服务费费率恢复0.25%/年。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8-202-888）或登录本基金管

理人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0日 

 

 

 


